
蕉城区农村二女绝育户及独生子女户家庭子女
高考成绩优异者奖励扶助专项资金申请表

          乡镇（街道）        村（社区）
	项   目
	姓名
	出生年月
	户籍地址
	户口性质
	备注

	夫
	
	
	
	
	

	妇
	
	
	
	
	

	夫妇生育子女情况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家庭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领取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申请金额
	在以下括号内打√

2000元（   ）；5000元（   ）。

	申请理由
	1、子女录取在本一院校；（   ）

2、子女录取成绩名次在全区前10名。（   ）

	村（居）委会意见   

年   月   日
	乡镇（街道）计生办意见   

    年   月   日
	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意见

年    月    日    


注：本表一式二份，申请人申请时应随带下列有关材料：

1、 申请人《二女结扎证明》或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。（若丢失，则由所在乡镇计生办开具证明）。

2、 申请人夫妇及其升学子女的身份证、户口簿及复印件两份以及学生录取信息单，升学小孩大学录取通知书及准考证的复印件。
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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